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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凤区应急管理局关于报送金凤区2024年中央
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第二批）绩效自评报告的函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 应急管理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预算（第二批）的通知》（宁财（资环）指标〔2025〕30号）有关工作要求，现将金凤区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第二批）绩效自评报告报送给贵单位，恳请审批为盼。

附件：金凤区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第二批）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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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金凤区应急管理局    
2025年3月26日
金凤区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第二批）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 应急管理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预算（第二批）的通知》（宁财（资环）指标〔2025〕30号）有关工作要求，现将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洪涝灾害抢险救援资金）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资金预算情况

2025年自治区财政厅、应急管理厅给金凤区下达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60.65万元。

（二）本级资金安排情况

2025年金凤区财政局将财政厅下达的60.65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全部安排给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局支付了2024年8月9月汛期采购的渣浆泵欠款。因渣浆泵的部分配件能通用，第二次采购渣浆泵时减少了通用配件的采购，因此付款金额比申报救灾资金时减少了1.254万元，目前60.65万元中央救灾资金有1.254万元的结余。

（三）绩效目标情况

支付应对汛期险情灾情紧急采购设备物资装备。截止目前，该笔资金已全部用于支付2024年9月采购的防汛抗旱设备和物资款。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4年8月、9月汛期期间，金凤区财政局为全力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平稳渡过汛期，根据各镇、街道防汛抗旱工作实际情况及时拨付了防汛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汛期搜救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和购买防汛救援物资。2025年2月应急管理厅下达的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第二批）60.65万元全部用于支付2024年汛期采购的渣浆泵欠款。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4年度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洪涝灾害抢险救援资金）60.65万元专款专用，没有挪用现象。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金凤区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第二批）60.65万元使用范围符合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使用范围，使用及时，取得了预期效果。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本年度中央灾害救灾资金有1个单位使用，使用情况符合要求。

2、质量指标：金凤区防汛抗旱工作开展较好，全力保障了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时效指标：金凤区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第二批）60.65万元全部按计划实施完成。

4、经济效益：不适用。

5、社会效益指标：金凤区防汛装备显著增强，有力提升了金凤区抵御洪涝灾害能力。

6、生态效益指标：不适用。

7、可持续影响指标：金凤区防汛工作能力的提升可有效提升金凤区应急管理综合工作水平。

8、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98%。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四、绩效自评结果和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绩效自评结果，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改进的方向和具体措施，促进工作的开展。并将绩效自评结果通知相关业务科室，对照分析改进工作。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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